
「預防及處理弱智人士走失」指引 

 
 
I .  預防弱智人士走失的措施  
 
 1. 家長方面：  
 

a. 切勿因害怕弱智子女走失而不敢帶他們上街。反之，應多讓他們熟
習居所附近的社區環境及往返居所的途徑，並訓練他們在走失時可
以向途人或警方求助。  

b. 對有語言能力的弱智人士，可訓練他們與別人交談，以便提升他們
與陌生人溝通及回答問題的能力。  

c. 讓弱智人士自行選擇配帶附有簡單個人資料的手鍊、頸鍊、匙扣等
物件。這些物件最好能配合他們的個人喜好，以便吸引他們配戴為
佳。此外，亦可自小培養他們配戴這些物件的習慣。  

d. 鼓勵弱智人士於外出時攜帶腰包或背包，並在包內放入身分證影印
本、殘疾人士登記證及其他緊急聯絡資料。  

e. 在弱智人士的衣領內側或衣袖縫上附有其名字及緊急聯絡資料的
布條。  

f .  與弱智人士外出時要經常保持警覺，對他們的行蹤和動向加倍留
意。  

g. 提醒弱智人士與家人失散時，應站在原來位置，不要隨處亂走。  
 
 
 2. 康復服務單位方面：  
 

a. 保存服務使用者的個人資料（包括身高、體重及其他外形特徵）及
清晰的全身個人近照，並定期更新有關資料，以便在他們走失時可
讓他人掌握其個人特徵。  

b. 保存服務使用者家人的緊急聯絡方法，及區內警署、主要交通工具
（如地鐵、九巴）、主要樓宇及商場的管理處及各電子傳媒等的聯
絡電話及傳真號碼，以便在有需要時可以盡快聯絡及通知有關人
士。  

c. 訂定走失服務使用者的應變程序，並制訂失蹤搜索地圖、職員搜索
及分工指引、使用中心車輛或租用的士進行搜索的安排等，以便能
於最短時間內作出應變。  

d. 康復服務單位在日常的訓練中，應加強學員於走失時的應變能力，
例如說出或寫出自己的身分資料或康復服務單位的名稱，打電話或
向路人及警察求助，或出示能證明其身分的物件等。  

 
 
II .  當弱智人士走失時，家人／康復服務單位的應變措施：  
 
 1. 在初步搜索不果後，應立即報警，無須等待超過廿四小時。若有需

要，可與電子傳媒聯絡，透過電子傳媒呼籲市民協助找尋失蹤的弱



智人士。  
 
 2. 康復服務單位發現弱智人士於中心內失蹤後，可作出以下安排：  
 

a. 檢查中心的各主要通道及出口是否已經關妥；  
b. 點算服務使用者人數，以確定失蹤服務使用者的數目及身分；  
c. 在中心負責人的指示下，搜索中心／宿舍各房間及角落；  
d. 若在中心／宿舍內並無發現，可根據事先制訂的失蹤搜索地圖，調

派部份職員出外搜索，並立即聯絡失蹤服務使用者的家人、主要交
通工具和區內主要樓宇及商場的管理處，請他們以協助搜索；  

e. 在進行搜索期間，康復服務單位亦應調派部分職員留守中心，以便
進行聯絡及照顧其他服務使用者；  

f .  若初步搜索並無發現，中心主任應在徵得失蹤服務使用者家人的同
意後，盡快帶同該服務使用者的資料到區內警署報案；以及  

g. 在找到服務使用者後，應立即通知中心主任，並盡快通知警方、其
家人及協助搜索的其他職員或服務單位。  

 
 
III.  公眾人士若遇上懷疑走失的弱智人士，可採取下述措施：  
 

1. 嘗試與他溝通，了解他的情況。用簡單、清楚和肯定的說話及親切
和關懷的語氣，配合臉部表情、手勢和動作（如點頭、微笑），安
慰他及平伏他的情緒，並告訴他你會幫他找尋家人，叫他不要亂走。 

 
2. 嘗試給走失人士紙和筆，看看他是否能夠寫出自己的名字和地址；

亦可以讓他嘗試打電話，看他是否能夠聯絡家人。  
 
3. 透過簡單觀察，看看走失人士身上有沒有配戴可以證明其身分的物

件，如手鍊、頸鍊、名牌或匙扣等。切勿在未得到他的同意下強行
搜查其腰包或背包。如果他情緒不穩或過度驚慌，切勿強行接觸他
的身體。  

 
4. 如果發覺不能和他溝通，請不要放棄及離開，應尋求其他在場人士

幫忙，並盡快通知警方。在警方到達前不要讓走失人士離開。  
 
 
IV. 康復服務單位可參考第 (I)及 (II)節，為其他殘疾類別的服務使用者制

訂相應的指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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